休宁县司法局 2022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	序号
	抽查任务名称
	抽查事项
	发起
方式
	抽查主体
（层级）
	抽查对象
	抽查
基数
	抽查
比例
	抽查
时间段
	备注

	1
	2022年度律师事务所不定向抽查
	律师事务所法定设立条件情况；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情况；法律、法规和司法部规定的其他监督检查事项。
	各地自行组织发起
	县级司法行政部门,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	休宁县律师事务所
	4
	5%
	2022年8月至12月
	

	2
	2022年度基层法律服务所
	基层法律服务所工作计划；财务报表；《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》副本；年度检查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。
	各地自行组织发起
	县级司法行政部门
	休宁县基层法律服务所
	   1
	          5%
	2022年8月至12月
	


备注：抽查任务名称应包括年度、单位、事项内容等要素，抽查事项应当与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保持一致；发起方式分为“省级统一组织发起”、“各地自行组织发起”、“各级自行组织发起”；抽查基数为计划制定时实有抽查对象数；抽查比例为全年总体抽查比例；抽查任务根据需要可以按时间段分批次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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